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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府當局對於內地公安人員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的

政策  
(立法會CB(2)2944/03-04(01)號文件 ) 

 
  保安局局長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

所提交，有關 2004年 6月 16日有內地公安人員懷疑越境執
行職務一事的文件，該文件亦載述香港與內地的警務合

作的現行機制。  
 
2.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是否仍在等候上述文件第 6
段所提及的回覆。  
 
3.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行政長官及他本人均

曾發出公開聲明，重申在 “一國兩制 ”的原則下，內地公
安人員不可自行在香港境內採取執法行動。行政長官已

要求他跟進此事。他已聯絡廣東省公安廳廳長，表達政

府當局的關注，並要求徹查此事。  
 
4.  劉江華議員詢問，過往曾否發現有任何內地公

安人員在香港執行職務。他並詢問進行監視工作及有

手扣是否構成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  
 
5.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有關案件仍在調

查中，而且有可能就該案提起法律程序，他不宜披露有

關此案的詳情。他表示，在回歸前後，香港警方與內地

公安當局的合作是按照國際刑警的做法進行。香港警方

與公安部的明確共識是，根據 “一國兩制 ”的原則，就警
務調查工作提供的協助，必須按照以國際刑警做法為藍

本的既定程序進行。如一方的警務人員希望在另一方境

內進行調查，必須透過對方的警務單位進行。雙方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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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當局均不可自行在對方境內進行刑事調查。就有關個

案而言，警方現正調查有關的內地人士有否違反香港法

例或香港與內地的警務合作準則。  
 
6.  劉江華議員詢問，過往曾否有內地公安人員涉

嫌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的先例。  
 
7.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保安事務委
員會曾討論蘇志一及陳子祥的個案，在有關個案中，內

地公安人員被指稱曾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  
 
8.  劉江華議員表示，就蘇志一個案進行的調查並

未得出任何結論，他詢問保安局局長有否向內地當局反

映此等個案的嚴重性，並要求有關當局就該等個案進行

調查。  
 
9.  保安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已向公安部表達當

局對是次事件的深切關注。當局過往亦曾向公安部表達

其對先前發生的各宗個案的極度關注。公安部強調會遵

守 “一國兩制 ”的原則，嚴禁內地執法人員自行在香港採
取執法行動。他從報章的報道得悉，公安部已於 2004年 6
月 16日的數天後發出聲明，表示並無派遣任何人員往香
港進行調查工作。廣東省公安廳廳長與他就最近發生的

個案交換意見時亦表示，其部門會認真調查此事。  
 
10.   劉江華議員詢問，為何公安部可在該個案的調

查工作尚未結束的短時間內，發出語氣如此肯定的聲

明。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與公安部跟進此事。  
 

11.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他不宜就此項聲明置

評。他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與公安部跟進此宗個案。 
 
12.  張文光議員詢問，有關的內地人士有否違反雙

方就警務合作事宜商定的機制，以及干犯除遊蕩和藏有

攻擊性武器以外的其他罪行。他認為若有關的內地人士

被裁定違反香港法例並被判刑，他們應在香港服刑。他

詢問內地公安人員如在香港採取執法行動，是否已屬於

在香港觸犯罪行。他詢問若有人被發現違反此等香港法

例，有關的案件會否由香港法院審理。  
 
13.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警方現正調查有關的

內地人士有否違反本地法例及商定的警務合作機制。若

發現他們違反了本地法例，調查本案時蒐集所得的證據

及資料將轉交律政司，以供考慮是否提出檢控。若發現

他們違反了商定的警務合作機制，政府當局會要求內地

有關當局跟進此事。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補充，直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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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警方進行的調查僅發現有關人士涉嫌干犯遊蕩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此兩項罪行。  
 
14.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若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進

行調查工作，但他們並未藏有攻擊性武器，而其行為亦

不構成遊蕩，警方或許不能向此等人士採取任何行動。

鑒於本港並無制定有關內地公安人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採取執法行動的具體法例，他詢問在保障香港的司法管

轄權方面是否存有漏洞。主席表示，調查工作的涵義較

採取執法行動廣泛。  
 
15.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商定的警務合作

機制，雙方的執法人員均嚴禁自行在對方境內採取執法

行動及進行調查工作。若其中一方的警務機關希望在另

一方境內進行調查工作，必須先向對方的對等警務單位

尋求協助，並須事先知會另一方及清楚解釋有關個案的

性質。  
 
16.  張文光議員認為，關於某種行為是否構成採取

執法行動或進行調查工作，現時存有灰色地帶。他質疑

在現行的警務合作機制下，香港市民的權利能否獲得適

當的保障。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透過立法方式，防止內

地執法人員自行在香港進行調查工作。  
 
17.  保安局局長察悉張文光議員的建議。然而，他

提醒委員此類性質的法例一經制定，將對所有人 (包括狗
仔隊 )均具有約束力。社會各界須審慎考慮制定此類法例
的需要及其影響。  
 
18.  吳靄儀議員詢問有關的內地人士是否持雙程通

行證 (下稱 “雙程證 ”)來港。她亦詢問此等人士若被發現在
香港執行職務，他們有否違反其逗留條件。她認為警方

亦應研究有關人士在香港的活動有否違反其逗留條件。  
 
19.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的內地人士是持

雙程證來港。警方就此案進行的調查工作仍未結束。若

有關人士被發現曾在香港作出任何違反其逗留條件的行

為，當局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20.  余若薇議員詢問，除了有關遊蕩及藏有攻擊性

武器的法例外，是否還有其他本地法例與內地公安人員

在香港進行調查工作有關。她並詢問，違反商定的合作

機制會有甚麼後果。  
 
21.  保安局局長答稱，並無任何本地法例特別與內

地執法人員在本港進行調查工作有關。他表示，商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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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合作機制並無提及違反機制所訂規定的罰則。若出

現偏離商定機制的情況，警方會向內地有關當局提出抗

議。  
 
22.  余若薇議員詢問，商定的警務合作機制的適用
範圍為何。她亦詢問該機制是否足夠，以及是否適用於
公安人員以外的執法人員，例如國安人員。她認為除了
公安人員外，該機制亦應適用於國安人員。  
 

 
 
 
 

政府當局  

23.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表示，該機制只適用香港
與內地警務當局合作的事宜。保安局局長表示，政府當
局過往曾以機密文件的方式，向事務委員會提供香港警
方與公安部所作討論的紀錄，當中已載述商定機制的內
容。該機制一向行之有效。他答允查證該機制的涵蓋範
圍是否包括國安人員及其他執法人員。  
 
24.  余若薇議員提述本地報章一則新聞報道時詢問，
過往曾否發生類似事件，而有關的內地公安人員在即場
向警務人員道歉後便離開。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
表示，據他所知，過去並無發生屬此類性質的事件。  
 
25.  楊孝華議員表示，不少來自海外國家的旅客均
曾獲得香港給予免簽證入境待遇。他詢問外國旅客如在
香港舉辦展覽、出席會議或磋商業務，他們有否違反其
逗留條件。他認為若受僱工作的定義過於廣泛，會引起
嚴重的問題。他希望政府當局採取的任何新措施，均不
會影響外國商人在本港進行上述商業活動。  
 
26.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雖然有超過 100個國家
的旅客獲香港給予免簽證入境待遇，但這些旅客均不可
在香港受僱工作。然而，旅客一般可在香港出席會議及
磋商業務。他補充，過去曾有不少和此方面有關的先例，
以及就何者構成受僱工作所作出的司法解釋。  
 
27.  主席詢問，在執法方面有否對內地旅客作出任
何不公平的對待。保安局局長答稱，當局對來自內地及
其他地方的旅客一視同仁。  
 
28.  黃容根議員詢問，內地及其他國家執法人員按
照商定的機制在本港進行調查工作的個案數目為何。  
 
29.  保安局局長向委員提供有關香港與內地的警務
合作的統計數字，有關資料已於會議席上提交。他答允
提供統計資料，說明在過去 3年，外地警務人員在香港警
方協助下來港執行調查職務的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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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在會議席上提交的統計資料已於
2004年 6月 28日隨立法會 CB(2)2966/03-04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有關外地執法人員來港工作
的統計數字，則於 2004年 7月 15日隨立法會
CB(2)3094/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30.  黃容根議員表示，保安局局長應直接向公安部

提出此事。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不論此案的調查結

果如何，他也必定會在有機會與公安部官員會面時提出

此事。  
 
31.  主席表示在蘇志一的個案中，內地有關當局始

終堅稱並無公安人員在香港行使司法管轄權。此外，亦

有報道指在一宗個案中，雖然已根據與內地執法機關的

合作安排行事，但有一名內地執法官員曾使用方言恐嚇

一名被接見的當事人。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向內地最高層

提出此事，使公安部密切監察有關事宜。他表示，由於

有報章報道指國安人員一直有對香港的公眾遊行活動進

行攝錄及監視，商定機制的涵蓋範圍應擴大至包括國家

安全部、內地檢察院及省市政府。  
 

 

 

 

政府當局  

 

32.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將報章的報道視為事

實，未必是公允之舉。他表示，即使一名內地公安人員

僅擬在香港進行攝錄，有關的內地公安當局亦須事先知

會香港警方。他答允在研究保安局的職權範圍後，考慮

應否將商定機制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國家安全部及省

市政府。他補充，據他所知，廉政公署與內地檢察院亦

訂有類似的合作安排。  
 
33.  張文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向觸犯本地法例

的內地執法人員執行法例的規定。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向

公安部提出此事，並要求公安部對違反商定機制的人士

採取行動。政府當局亦應研究本地法例及商定機制是否

存有漏洞。  

 

34.  保安局局長察悉張議員的意見。他強調政府當

局會繼續執行法例的規定。  

 

35.  楊孝華議員認為，合作機制的適用範圍應局限

於執法機關，而不應涵蓋其他民事機構如國家旅遊局。  

 

36.  吳靄儀議員表示，若規定來港出席會議的旅客

須持有容許持證人在港受僱工作的入境簽證，在香港執

行職務的內地公安人員便應視為違反其逗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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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主席詢問對於內容似乎不十分清晰的商定機

制，警方及內地有關當局所作的詮釋是否有任何差異。  

 

38.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商定機制是根據以國

際刑警的做法為藍本的合作原則制訂。簡言之，該機制

訂明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一方的警務人員都不可自行在

對方境內採取執法行動。  

 

39.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第 4段，主席詢問除一
對手扣外，警方有否找到其他攻擊性武器。他亦詢問警

方有否在有關內地人士的汽車內，發現任何文件夾或照

片。  

 

40.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答稱，在場的警務人員已
按照處理疑犯的一般程序行事，包括檢查車內所有物

件，以及疑犯所帶或管有的所有物件。除一對手扣外，

並未發現任何需要作出跟進的物件。  
 
41.  主席詢問，警方有否調查除了遊蕩及藏有攻擊

性武器外，有關的內地人士有否涉及嚴重罪行。  
 
42.  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警方現正循
此一方向調查該案。他強調，警方對此案非常重視，並

已指派港島重案組處理此案。  
 
43.  主席表示，有報道指該 7名有關的內地人士已於
保釋外出後返回內地。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
示，警方對此未有所知。  
 
44.  張文光議員表示，警方應向內地有關當局查問

該 7名有關的內地人士正在調查哪一宗案件，從而協助此
案的調查工作。警務處助理處長 (刑事 )回應時表示，直到
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顯示該等內地人士曾在香港執行

職務。他表示，警方已要求有關的內地公安當局證實被

補人士的身份，以及他們來港的目的，現正等待對方的

回覆。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供委

員所要求的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04年 7
月 15日隨立法會CB(2)3094/03-04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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